
第二條
專、兼任授課教師經衛生機關
認定為

1.確診者

2.密切接觸者(居家隔離)

3.自主健康管理者

授課教師盡速告知修課
學生、系所主管，轉知
教務處預定進行線上教
學

實施線上教學
至 5 月 31 日止

或代課老師實體授課

第三條
單一授課班級中有一位學生
在東吳校區有足跡(含宿舍)

確診者

1.授權授課老師與學生取得
共識(可藉由網路表達)

2.請授課老師填具申請書，

3.告知開課單位主管，並請
其轉知教務處備查

實施線上教學

至 5 月 31 日止

第五條

同一授課班級學生人數
逾 80 人以上(含)者

不需特別申請

實施線上教學

至 5 月 31 日止

第七條
授課教師依據學生假單，評估同
教室同時段授課中學生有居家隔
離或自主健康管理人數共達該授
課班級四分之一以上

1.授權授課老師與學生取得共識(

可藉由網路表達)

2.請授課老師填具申請書，

3.告知開課單位主管，並請其轉
知教務處備查

實施線上教學

至 5 月 31 日止

東吳大學因應「COVID-19」疫情教師彈性教學作業原則 

符合第二、三、五、七條情形之遠距課程需求啟動流程示意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名詞定義與處理說明 

1.「確診者」係指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「確診個案」，並列有案號，依規定應進行「隔

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」。 

2.「密切接觸者」係指確診個案發病前 2天至被隔離前，曾經在任一方未佩戴口罩情況下接觸，

如共同居住、用餐、聚會或參加活動、工作或就學場所、醫療照護院所、搭乘交 通工具及可能

接觸達 15分鐘未戴口罩之對象，由衛生單位匡列為「密切接觸者」，依規定應進行「居家隔離」。 

 

依據 

111/4/25【東吳大學防疫小組】本校因應「COVID-19」疫情教師彈性教學作業

原則 https://www-ch.scu.edu.tw/october/news/17475  

https://www-ch.scu.edu.tw/october/news/17475

